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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9A_E5_BA_94_E5_c46_79108.htm 2003年，财政部、国家

税务总局先后颁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和《企业所得税前扣

除办法》，对所得税的调整项目及会计处理作出了新的规定

，要求所有企业从2001年起以税法认定的收入进行纳税申报

；如果会计制度与税法有不一致或不协调的方面，应按会计

制度进行核算，纳税时再作调整。 实际工作中，纳税调整的

主要方面有： 1.按会计制度规定核算时作为收益计入会计报

表，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确认为收益 （1）国债利息收

入。会计核算中，企业购买债券所产生的利息收入，均计入

当期损益；而《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规定，企业

购买的国债利息收入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不缴纳所得税。 

（2）股利收入。投资企业从被投资企业分回的已缴纳所得税

的股利，会计上计入当期损益；税法上则规定如果投资企业

的所得税税率不高于被投资企业，则投资企业的股利不需调

整纳税所得。 2.按会计制度规定核算时不作为收益，不计入

当期损益，而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收益，需要缴纳所

得税 （1）在建工程试运行收入。依会计制度，企业在建工

程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所取得在试运转过程中形成的

，能够对外销售的产品，发生的成本计入在建工程成本，销

售或转为库存商品时，按实际销售收入或预计售价冲减工程

成本；而税法规定，企业在建工程发生的试运行收入，应并

入总收入予以征税，不能直接冲减在建工程成本。 （2）企

业将自己生产的产品用于本企业工程项目，在会计核算中按



成本转账，不计入当期损益；而在税收上则应按该产品的售

价与成本的差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3.按会计制度规定核算

时确认为费用或损失，计算会计利润时应予以扣除，计算应

纳税所得时不允许扣除 （1）罚款支出。会计制度规定，各

种罚款、违约金、滞纳金等全部计企业营业外支出。而《企

业所得税前扣除办法》规定，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而支付

的罚款、罚金、滞纳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

有一点除外，即企业按照经济合同规定支付的违约金（包括

银行罚息）、罚款和诉讼费可以在税前扣除。 （2）公益、

救济性捐赠支出。按照会计制度规定，企业通过非营利的社

会团体、国家机关向教育、民政等公益事业和遭受自然灾害

的地区、贫困地区的捐赠支出计入企业的营业外支出；而按

照所得税条例和细则规定，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

，在年度应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应注意的

两点是： ①某些特定的捐赠行为，如企业通过非营利性社会

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进行捐赠的，其捐赠额允许在

税前全额扣除，不受3％的标准限制。 ②纳税人直接向受赠

人捐赠以及纳税人向国外捐赠和非公益、救济性的捐赠，纳

税时不得扣除。 （3）赞助费。按照行业财务制度规定，计

入当期费用支出，减少当期利润；税法则规定，在计算应纳

税所得额时不允许扣除。 （4）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会计

制度对上述两项费用未进行严格区分，企业据实以广告费计

入当期的营业费用。税法上，区分为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

对企业纳税年度的广告费支出应不超过销售（营业）收入的2

％（2001年部分行业，如制药、食品、日化、家电、通信、

软件开发、集成电路、房地产开发、体育和家具建材商城等



调整为8％），可据实扣除；超过部分可无限期向以后纳税年

度结转。粮食类白酒不得在税前扣除；业务宣传费（主要是

未通过媒体广告性支出，包括企业发放印有企业标志的礼品

、纪念品等），企业在不超过每一纳税年度销售（营业）收

入5‰范围内，可据实扣除。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